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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 
 
 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 

——上市公司从事零售相关业务 

（2019 年修订） 
 
 
 

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从事零售

业务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者公司）的信息披露行为，

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统称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）等业务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上市公司零售业务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%以上的，或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

利润（以下简称净利润）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

30%以上的，或者该业务可能对公司业绩或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

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应当按照本指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上市公司从事零售业务未达到前款标准的，本所鼓励公司参

照执行本指引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指引所称的零售业务，是指以百货商场、购物中心、大型

综合卖场、连锁超市、便利店、线上销售等经营业态形式面向终

端消费者销售商品的业务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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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从事零售业务，视同上市公司

从事零售业务，适用本指引的规定。 

上市公司参股公司从事零售业务，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或股

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应当参照本指引规定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四条 上市公司披露行业信息、经营信息，应当合理、审

慎、客观；引用数据，应当确保引用内容客观、权威，并注明来

源；使用专业术语，应当对其含义做出详细解释。 

第五条 上市公司除遵守本指引的要求外，还应当根据法律

法规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本所其他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六条 上市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格式准则要求，披露

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时，应当同时按照以下要求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： 

（一）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反映零售行业发展状况与公司行业

地位相关的信息： 

1．结合宏观经济数据与行业指标（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
等）说明行业发展状况、公司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是否匹配，如

公司情况与行业情况存在较大差异，应当分析原因。 

2．公司应当披露所在细分行业或区域的市场竞争状况、公

司的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等情况。 

（二）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实体经营业态即门店的经

营情况： 

1．报告期末门店的经营情况，包括按所在地区、经营业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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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所有门店的分布情况，直营店营业收入和来自加盟店收入

（加盟费、品牌使用费、批发收入等）情况，并披露公司收入排

名在前 10 名的门店的名称、地址、开业日期、合同面积（建筑

面积或使用面积）、经营业态、经营模式（直营、加盟或其他模

式）、物业权属状态（自有物业、租赁物业或其他权属状态）等。 

2．报告期内门店的变动情况，包括按地区、经营业态披露

新增和关闭门店的数量、合同面积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；新增门

店对公司业绩有重大影响的，应披露新增门店的名称、地址、开

业时间、合同面积（建筑面积或使用面积）、经营业态、经营模

式（直营、加盟或其他模式）、物业权属状态（自有物业、租赁

物业或其他权属状态）；关闭门店对公司业绩有重大影响的，应

披露关闭门店的名称、地址、关闭原因、停业时间、合同面积（建

筑面积或使用面积）。 

本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下一年度新增和关闭门店的计划。 

3．门店店效信息。公司应当按地区和经营业态披露直营门

店店面平效（终端零售收入除以经营面积）、平均销售增长率、

门店可比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的变化情况。如加盟门店与公司存在

关联交易，则应比照上述要求披露。 

本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加盟门店的店效信息。 

（三）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线上销售情况，包括自建

销售平台及第三方销售平台的交易额（GMV）、营业收入；自建

销售平台的注册用户数量、注册用户人均消费金额、入驻商家数

量。 

线上销售占公司总销售额 5%以下的，可以只披露自建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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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及第三方销售平台的交易额、营业收入。 

本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线上销售的退回情况。 

（四）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采购、仓储及物流情况： 

1．商品采购与存货情况，包括按照商品类别披露前五名供

应商的供货比例、向关联方采购的金额及占比、存货管理政策、

对滞销及过期商品的处理政策等。 

2．仓储与物流情况，包括物流体系总体情况或模式、仓储

中心的数量及地区分布、仓储与物流支出、自有物流与外包物流

运输支出占比情况等。 

（五）自有品牌（定制包销、定牌生产、原始设计等）商品

销售收入占总销售额 5%以上的上市公司，应当披露自有品牌商

品的类别、营业收入及占比情况。 

第七条 上市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

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披露财务报告附注时，

应当同时按照以下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： 

（一） 结合上市公司的经营特点，披露不同销售模式下的

收入结算方式、确认时点和确认方法，以及存货计量和跌价准备

等会计政策。 

（二） 结合上市公司的经营特点，披露会员消费积分、积

分兑换、销售退回、销售返利及销售奖励的会计核算方法和账务

处理方式。 

第八条 本所鼓励上市公司在季度报告中披露主要经营情况，

包括按地区、经营业态披露新增及关闭门店的数量、合同面积（建

筑面积或使用面积）等门店变动情况；按地区、经营业态、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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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（直营、加盟或其他模式）披露营业收入、毛利率及同比变

动等主要经营数据。 

本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下一报告期新增及关闭门店的计划。 

第九条 上市公司签订购买、租入、租出或续租物业的相关

协议，按照年度相关购买、租赁合同总额达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九章、第十章相关标准的，应当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相关购买、租赁合同金额虽未达到披露标准但影响重大的，

上市公司应当参照前述要求进行披露。 

第十条 上市公司开设门店，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

影响的，鼓励及时披露新增门店的名称、地址、开设时间、合同

面积（建筑面积或使用面积）、投资金额、主营商品类别、经营

业态、经营模式（直营、加盟或其他模式）、物业权属状态（自

有物业、租赁物业或其他权属状态）等内容。公司前期已披露相

关物业的购买、租赁信息的，可援引前期公告。 

上市公司关闭门店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的，应当

及时披露关闭门店的名称、地址、开业及停业时间、关闭原因、

对公司的影响等。 

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收购同类公司股权，影响重大的，除应

按照本所相关临时公告格式指引进行披露外，还应披露收购标的

的经营业态、经营模式（直营、加盟或其他模式）、门店数量、

地区分布、合同面积（建筑面积或使用面积）、物业权属状态（自

有物业、租赁物业或其他权属状态）等情况。 

收购对公司经营业态分布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公司应当披露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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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后的业态分布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上市公司因生产或销售的产品质量或提供的服

务等问题受到消费者投诉、起诉的，或者发生生产经营事故、媒

体质疑的，应判断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产生重大影响，如是，应

及时披露相关事项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后续处理措施等。 

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因特殊原因无法按照本指引中个别条

款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披露内容

或者不披露相关内容，但应当说明并披露原因、提示相关风险。 

第十四条 本指引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含本数。 

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所 2017 年 10 月

20 日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——上

市公司从事零售相关业务》（深证上〔2017〕66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